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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檔案應用申請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 日板榮秘字第 1020007777 號函訂定 

一、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簡稱本家）為施

行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等相關法令中有關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

檔案之開放應用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填具所附申請書（附件一）並敘明申

請目的向本家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書得以親自持送或書面通訊為之。 

三、 申請人不能親自辦理者，得以委任書（附件二）委任辦理，未成年人

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辦理。 

四、 申請書送達本家，由總收文人員收文編號，分文至所申請檔案之現行

職掌單位（以下簡稱業務承辦單位）辦理。 

業務承辦單位收辦後，應先檢視申請書內容，並依機關檔案檢調作業

要點規定向檔案管理單位辦理調案，並簽辦申請案件。 

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含假日），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其駁回申請者，並應敘明理由。 

五、 申請應用程序不符或要件不備，經通知補正者，申請人應於七日內補

正；不能補正或逾期不補正者，逕行駁回之。 

如有補正資料者，自申請人補正之日起算。 

六、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以複製品為原則。 

七、 檔案因修補、展覽、機關檢調或其他情形無法提供應用時，應於審核

表（附件三）告知申請人理由及得以利用之時間。 

八、 提供應用之檔案，如其中一部分有必要限制公開，應僅就其他可公開

部分提供之。 

九、 申請人應於收受審核通知函（附件四）之日起三十日內至本家應用檔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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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並於行前三日與本家業務承辦單位連絡；其應用檔案時，應出示

審核通知函及身分證明文件並完成登記程序後，始得進入檔案閱覽處

所。 

十、 業務承辦單位將檔案交付申請人使用，應請其於檔案應用簽收單（附

件五）簽名。 

十一、 申請人進入檔案應用處所，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禁止飲食、吸煙、大聲喧嘩。 

(二) 不得破壞環境整潔。 

(三) 禁止攜帶原子筆、毛筆等易塗損檔案之工具。 

(四) 抄寫檔案時，以使用鉛筆、可攜式電腦或可攜式媒體（如 USB

隨身碟、外接式硬碟、數位相機記憶卡等）為限。 

(五) 禁止擅自接用電源。 

(六) 本家提供之應用器材應妥慎維護，不得破壞，違反者，依法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第四款可攜式電腦或可攜式媒體之使用，非經許可不得為

之。其使用應遵守本家資訊安全政策相關規定。 

如有必要暫離檔案應用處所者，應將檔案交由業務承辦人員保

管；應用影像系統者，則應完成登出作業。 

十二、 申請人應用檔案，應保持檔案資料完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 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三) 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十三、 應用檔案時，申請人有違反前二點所列情形者，得停止其閱覽或抄

錄；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十四、 申請應用之檔案，不得攜出指定閱覽處所，並應於當日歸還。 

前項歸還，應經業務承辦人員檢視申請人歸還檔案之完整性及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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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破壞情形；其有污損、破壞等不當使用情形，應於檔案應用簽收

單註記後，依檔案法第二十六條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 本家開放應用檔案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

時，下午十三時三十分至十七時。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不對外開放。 

十六、 申請人應依本家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附件六），向本家出納

單位繳納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之費用，並由本家開立收據交付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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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檔案應用申請書                 

                                                        申請書編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居）所、聯絡電話 

※申請人 

   

※地址：                 

※電話：(H)       (O)    手機       

※e-mail：                   

代理人 

與申請人之關係 

（       ） 
  

地址：                       

                       

電話： 

(H)      (O)             

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                       

地址：                                              

(管理人或代表人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人欄位) 

序號 

(請先至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網址 http://near.archives.gov.tw

查明後填入） 
申請項目（可複選） 

【閱覽、抄錄】【複製】 
檔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序號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事由： 

※申請目的：歷史考證 學術研究 事證稽憑 業務參考 權益保障 

其他（請敘明目的）：                

 此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申請人簽章：            代理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詳閱後附填寫須知 

附件一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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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寫 須 知 

一、※標記者，請填具完整。 

二、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請填列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三、代理人如係意定代理者，請檢具委任書；如係法定代理者，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

本。申請案件屬個人隱私資料者，請檢具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四、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請附登記證影本。 

五、本家檔案應用准駁依檔案法第 18 條及其他法令（如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之規定辦

理。 

六、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於各機關檔案閱覽規則所定時間及場所為之。 

七、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遵守檔案應用有關規定，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八、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依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收費。 

九、應用檔案而侵害他人之著作權或隱私權等權益時，應由應用者自負責任。 

十、申請書填具後，得以親自持送或書面通訊方式送達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

榮譽國民之家。 

    地址：22058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32 號 

    電話：(02)22755157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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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檔案應用委任書 

 

本人              因                 不克為              

案親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閱覽、抄錄、

複製資料(檔案)，特委任            代為辦理。 

 

姓名或名稱 
委任人 受任人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職      業   

地      址   

電      話   

  此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委任人            印 

 

受任人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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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檔案應用審核表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申請書編號： 

（申請書影本附後） 

台端申請應用檔案之審核結果如下： 

□提供應用 

應  用  方  式 檔案申請序號 

□可提供複製品供閱。  

□可提供檔案原件供閱。  

□可提供複製。 

◎檔案複製費用新臺幣（以下同）   元及耗材   元。 

◎若需郵寄服務，另加郵資    元。 

◎共計    元。請於   年   月   日前以現金袋或郵政匯票

送（寄）交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地址：22058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32 號） 

 

□暫無法提供使用 

原    因 檔案申請序號 

□檔案內容涉及國家機密。  

□檔案內容涉及個人犯罪資料。  

□檔案內容涉及工商秘密。  

□檔案內容涉及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  

□檔案內容涉及人事及薪資資料。  

□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  

□有侵害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正當權益之虞。  

□其他  

法令依據：  

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一、提供應用者，請持通知審核通知書及審核表並備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照或護照），至本

家【員工宿舍二樓 204 室檔案應用閱覽區】（地址：22058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32 號）

應用檔案，並請於行前 3 日前與本家            （填寫承辦人）連絡，以資準備〈聯絡電

話：(02) 22755157 分機      ）  。 

二、不服本家審核決定者，得自本審核通知書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依訴願法規定繕具訴願書逕送

本家函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提起訴願。 

三、餘如背面說明。 

 

 

 

附件三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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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檔案應用申請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服務時間及場所：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7

時。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不對外開放。 

場所：本家員工宿舍二樓 204 室檔案應用閱覽區。 

（二）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遵守事項：   

1. 申請人進入檔卷應用處所，應注意下列事項： 

(1) 禁止飲食、吸煙、大聲喧嘩。 

(2) 不得破壞環境整潔。 

(3) 禁止攜帶原子筆、毛筆等易塗損檔卷之工具。 

(4) 抄寫檔卷時，以使用鉛筆或、可攜式電腦或可攜式媒體（如 USB 隨身

碟、外接式硬碟、數位相機記憶卡等）為限。 

(5) 禁止擅自接用電源。 

(6)  本家提供之應用器材應妥慎維護，不得破壞，違反者，依法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 

2. 申請人應用檔案，應保持檔案資料完整，不得有下列行為：  

(1) 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2) 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3) 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 

二、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收費標準： 

依「本家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收費為之。 

三、本家交通路線與位置： 

（一）自行開車：從台北下華江橋直行至文化路一段，右轉府中路，經南興橋，直駛大

觀路，下車行地下道約 200 公尺即抵達板橋榮家。 

（二）公車路線－701、702、234、793、藍 35，板橋榮家站下車。 

（三）搭乘捷運－板南線新埔站下車，再轉搭公車。 

（四）搭乘火車－板橋火車站下車，再轉搭公車或浮洲火車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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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2058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32 號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02)2775-5157 分機○○○ 
電子郵件：○○○@mail.vac.gov.tw 
傳  真：(02)2275-2814 

 
核判
區分 

家主任 副主任 組室主管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函（稿）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檔案應用審核表 

 

主旨：台端申請應用檔案一案，經審核決定如後附審核表，請查照。 

說明：依台端○年○月○日檔案應用申請書辦理。 

 

正本： 

副本： 

主任 孫 ○ ○ 

 

承辦單位：              決行： 

裝 

訂 

線 

檔號： 
保存年限： 
總頁數： 

如行文機關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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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檔案應用簽收單 

    共二聯（一聯受理單位備查、一聯申請人收執） 

申請書編號： 

申請人：     承辦人：    

約定應用日期：  年  月  日 

應用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                        

序號 檔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應用 

方式 

還卷 

註記 
頁數 備註 

1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2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3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申請人確認借調檔案內容、頁數及數量無誤簽收： 

 

日期：   年   月   日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檔案應用簽收單 

共二聯（一聯受理單位備查、一聯申請人收執） 

申請書編號： 

申請人：     承辦人：    

約定應用日期：  年  月  日 

應用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                        

序號 檔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應用 

方式 

還卷 

註記 
頁數 備註 

1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2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3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申請人確認借調檔案內容、頁數及數量無誤簽收：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五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9H5HhR8lwAXE1r1gt.;_ylu=X3oDMTE2cGkzcnJ1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3R3MQR2dGlkA1ZJUFRXMzZfNDUw/SIG=11a9unihi/EXP=1366906055/**http%3a/www.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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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榮譽國民之家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 
第 1 條 本標準依檔案法第 21 條、規費法第 10 條規定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22 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標準之規定收費。 

第 3 條 閱覽、抄錄機關檔案，每 2 小時收取新臺幣 20 元；不足 2 小時，以 2 小時計算。 

第 4 條 複製檔案，依所附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收費。 

第5條 複製檔案，如另需提供郵寄服務者，其郵遞費用以實支數額計算，每次並加收處理費 

新臺幣 50 元。 

第6條 本標準所定之規費，其收取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7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檔案外觀型式 複製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 

(以新臺幣計價) 
備  註 

紙張 影印機黑白複印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 2 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色複印，

以左列黑白複製收費標準五倍

計價。 
A3 尺寸 每張 3 元 

圖像 翻拍 

3X5 吋 每張 80 元 圖像原件翻拍以未有現成圖像

電子檔者為限。 4X6 吋 每張 100 元 

5X7 吋 每張 150 元 

8X10 吋 每張 180 元 

10X12 吋 每張 600 元 

11X14 吋 每張 750 元 

16X20 吋 每張 900 元 

電子檔案 

紙張黑白列印輸出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 2 元 1. 電子檔案係指圖像檔及文字

影像檔。 

2. 紙張列印輸出如為彩色列印

，以左列黑白複製收費標準

五倍計價；相紙黑白、彩色

列印輸出之收費標準相同。 

3. 電子儲存媒體離線交付費用

不含儲存媒體本身之費用。 

A3 尺寸 每張 3 元 

相紙列印輸出 
A4（含）尺寸以下 每張 30 元 

B4（含）尺寸以上 每張 60 元 

電子郵件傳送 檔案格式由機關自行決

定 

換算成 A4 頁數，每頁

2 元 電子儲存媒體離線

交付 

微縮片 

影印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 3 元  

A3 尺寸 每張 5 元  

16mm 捲片複製 
重氮片 每捲 400 元  

銀鹽片 每捲 800 元  

35mm 捲片複製 
重氮片 每捲 750 元  

銀鹽片 每捲 1,500 元  

單片複製 

重氮片 每片 50 元  

銀鹽片 每片 150 元  

氣泡片 每片 30 元  

錄音帶 拷貝 

30 分鐘帶 每卷 90 元 錄音帶複製各項計價標準不含

空白帶本身之費用。 31 分鐘至 60 分鐘帶 每卷 120 元 

61 分鐘至 90 分鐘帶 每卷 180 元 

91 分鐘以上 每卷 200 元 

錄影帶 拷貝 

30 分鐘帶 每卷 100 元 錄影帶複製各項計價標準不含

空白帶本身之費用。 31 分鐘至 60 分鐘帶 每卷 150 元 

61 分鐘至 90 分鐘帶 每卷 200 元 

91 分鐘以上 每卷 250 元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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